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189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黃政遠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傷害案件，不服本院民國113年2月19日所為

112年度壢簡字第2383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

刑案號：112年度偵字第13316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

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丙○○與乙○○為樓上、樓下之鄰居關係，於民國111年12月6日

晚間10時30分許，在桃園市○○區○○路0段000巷0號4樓之1乙

○○住處門口，丙○○因噪音問題與乙○○發生口角，基於傷害

之犯意，徒手揮拳毆打乙○○、與乙○○發生拉扯，造成乙○○

受有左前額挫傷併輕微腦震盪、頸部多處挫傷紅腫、前胸壁多處

擦挫傷紅腫、左側臉頰挫傷紅腫等傷害。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被告以書狀主張本案「訴訟過程中所有不利於被告之證物及

供詞，皆不具法律效力」（見本院簡上字卷第49頁），似為

爭執本案全部事證證據能力之意。惟查：

　㈠被告之自白，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

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據，

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定有明文。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

審理中之供述，係被告在本院所為之陳述，且被告並未提出

任何此等供述係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

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方法之具體情事，而卷內亦無事證足認

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供述非出於自由意志。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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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規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

中之供述，應有證據能力。

　㈡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

外，不得作為證據；證人依法應具結而未具結者，其證言不

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8條之3各定有

明文。證人乙○○、甲○○於本院審理中之證述，均為被告

以外之人於「審判中」所為之言詞陳述，且證人乙○○業經

具結，證人甲○○因未滿16歲，依刑事訴訟法第186條第1項

第1款規定不得具結。故依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58條之3

反面解釋，證人乙○○、甲○○於本院審理中之證述，自有

證據能力。

　㈢勘驗，係指實施勘驗者透過一般人之感官知覺親自體驗勘驗

標的，就其體察結果所得之認知，成為證據資料，藉以作為

待證事實判斷基礎之證據方法。而關於此種證據方法，刑事

訴訟法僅第212條規定賦予法官或檢察官有實施勘驗權限，

且依同法第42條之規定，勘驗應製作筆錄，記載實施之年、

月、日及時間、處所並其他必要事項，並得製作圖畫或照片

附於筆錄，但筆錄應令依同法命其在場之人簽名、蓋章或按

指印。倘係法官或檢察官實施之勘驗，且依法製成勘驗筆錄

者，該勘驗筆錄本身即取得證據能力（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

字第5061號判決意旨參照）。本院勘驗告訴人乙○○所提供

手機錄影檔案之勘驗筆錄，係本院於準備程序時當庭以電腦

設備播放該檔案，經本院以感官知覺體驗其畫面內容，並經

在庭之被告表示意見，依刑事訴訟法第42條規定而製作（見

本院簡上字卷第34頁、第37頁），依上開說明，該勘驗筆錄

當有證據能力。

　㈣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從事業務之人於業務上或通常業務

過程所須製作之紀錄文書、證明文書，得為證據，刑事訴訟

法第159條之4第2款定有明文。又醫師法第12條第1項規定：

醫師執行業務時，應製作病歷，並簽名或蓋章及加註執行之

年、月、日。因此，醫師執行醫療業務時，不論患者是因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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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診療，或因特殊目的驗傷而就醫，醫師於診療過程中，

應依醫師法之規定，製作病歷，此一病歷之製作，均屬醫師

於醫療業務過程中所須製作之紀錄文書，而且每一醫療行為

均屬可分，因其接續之看診行為而構成醫療業務行為，其中

縱有因訴訟目的，例如被毆傷而尋求醫師之治療，對醫師而

言，仍屬其醫療業務行為之一部分，仍應依法製作病歷，則

該病歷仍屬業務上所製作之紀錄文書，與通常之醫療行為所

製作之病歷無殊，屬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2款所稱從事

業務之人於業務上所須製作之紀錄文書，而診斷證明書係依

病歷所轉錄之證明文書，自仍屬本條款所定證明文書（最高

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863號判決意旨參照）。卷內告訴人

之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診字第0000000號傷害診斷證明書，

為診治醫師依醫師法之規定製作病歷後，轉錄自病歷之證明

文書，依上開說明，屬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2款規定之

文書，而有證據能力。

　㈤至其餘卷內事證，本院並未援引作為認定被告所涉犯罪事實

之依據，自無須審究其證據能力，併此指明。

二、事實認定

　　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傷害犯行，辯稱：告訴人對我提出的

指控有許多不實，我主張正當防衛，我承認有與告訴人發生

肢體衝突，但主張不構成傷害罪，我確實有推他一下，但是

很輕，我沒有造成告訴人傷害，也沒有傷害他的意圖；因為

告訴人衝出來毆打我，我有還手，到後面演變成互毆等語。

經查：

　㈠被告於事實欄所載之時間、地點，因噪音問題與告訴人發生

口角，進而發生肢體衝突等情，業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

自承在卷（見本院簡上字卷第94頁），並據證人乙○○、甲

○○於本院審理中均證述明確（見本院簡上字卷第207頁至

第217頁），且有上開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稽（見本院簡上

字卷第34頁、第37頁），先予認定。

　㈡而依上開診斷證明書之記載，告訴人係於111年12月7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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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時41分許前往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急診，經診斷受有左前

額挫傷併輕微腦震盪、頸部多處挫傷紅腫、前胸壁多處擦挫

傷紅腫、左側臉頰挫傷紅腫等傷害（見偵字卷第35頁）。其

就醫時間與上述肢體衝突發生時間實屬密接，所診斷傷勢亦

與告訴人所證述被告對其揮拳、與其拉扯之情形相符，衡情

此等傷勢係因上述肢體衝突所造成，且因告訴人之身體非僅

一處受傷，足認被告與告訴人發生肢體衝突之具體情節應為

「被告徒手揮拳毆打告訴人、與告訴人發生拉扯」，此部分

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應予補充。再參以被告於本院審理中

稱：到後面演變成互毆等語（見本院簡上字卷第221頁），

顯見被告上開行為確具傷害之犯意。被告主張其未造成告訴

人傷害、不具傷害意圖等，均為無理由。

　㈢被告另主張其行為屬正當防衛，不構成傷害罪。然除被告之

供述以外，卷內現存之其他事證均無法證明上述肢體衝突係

告訴人先行動手，自難僅以被告之片面主張，逕認被告於為

上開傷害行為時，確面臨現在不法之侵害，當與刑法第23條

前段規定不符。再者，縱認告訴人於上述肢體衝突過程中曾

出手造成被告受傷，被告既已自承其與告訴人互毆（見本院

簡上字卷第221頁），仍難認合於正當防衛之要件，自無從

據以阻卻違法。是被告此部分主張，亦無法憑採。

　㈣綜上所述，被告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及駁回上訴之說明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被告先後徒手

揮拳毆打告訴人、與告訴人發生拉扯之行為，係於密切接近

之時間、地點所實施，各行為獨立性極為薄弱，主觀上亦係

出於單一傷害犯意，依一般社會觀念，應視為數個舉動接續

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為當，故應論以接續犯之

一罪。而被告除徒手揮拳毆打告訴人以外，另與告訴人發生

拉扯，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即有所遺漏，惟此本院認定之

事實與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部分間，如前所說明，具

接續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效力所及，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本院自得併予審究。

　㈡原審認定之事實與本院上所認定者雖略有不同，然均認被告

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前述瑕疵於判決本旨自不生

影響，本院即無撤銷改判之必要。而原審審酌被告與告訴人

本為上下樓鄰居，原應相互敦親和睦，僅因噪音問題，不思

理性溝通解決，竟徒手傷害告訴人致其受有上述傷勢，足認

被告法治觀念淡薄，且缺乏尊重他人身體之觀念，所為實非

可取，惟參其坦承犯行，雖未與告訴人等成立和解或調解，

然衡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

與告訴人之關係、告訴人所受之傷勢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

徒刑2月，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為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

1日，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

情狀而為刑之量定，其刑度係在法定範圍內量處，所量處之

刑與犯罪情節亦屬相當，並無顯屬濫用裁量權之情形，應予

維持。從而，被告以上開辯詞否認犯罪，並據以提起上訴，

如前所述，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雅譽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許振榕到庭執

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刑事第二十庭審判長法　官　林蕙芳

　　　　　　　　　　　　　　　　　　法　官　張羿正

　　　　　　　　　　　　　　　　　　法　官　陳布衣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莊季慈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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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

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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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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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傷害案件，不服本院民國113年2月19日所為112年度壢簡字第2383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112年度偵字第13316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丙○○與乙○○為樓上、樓下之鄰居關係，於民國111年12月6日晚間10時30分許，在桃園市○○區○○路0段000巷0號4樓之1乙○○住處門口，丙○○因噪音問題與乙○○發生口角，基於傷害之犯意，徒手揮拳毆打乙○○、與乙○○發生拉扯，造成乙○○受有左前額挫傷併輕微腦震盪、頸部多處挫傷紅腫、前胸壁多處擦挫傷紅腫、左側臉頰挫傷紅腫等傷害。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被告以書狀主張本案「訴訟過程中所有不利於被告之證物及供詞，皆不具法律效力」（見本院簡上字卷第49頁），似為爭執本案全部事證證據能力之意。惟查：
　㈠被告之自白，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定有明文。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供述，係被告在本院所為之陳述，且被告並未提出任何此等供述係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方法之具體情事，而卷內亦無事證足認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供述非出於自由意志。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規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供述，應有證據能力。
　㈡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證人依法應具結而未具結者，其證言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8條之3各定有明文。證人乙○○、甲○○於本院審理中之證述，均為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中」所為之言詞陳述，且證人乙○○業經具結，證人甲○○因未滿16歲，依刑事訴訟法第186條第1項第1款規定不得具結。故依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58條之3反面解釋，證人乙○○、甲○○於本院審理中之證述，自有證據能力。
　㈢勘驗，係指實施勘驗者透過一般人之感官知覺親自體驗勘驗標的，就其體察結果所得之認知，成為證據資料，藉以作為待證事實判斷基礎之證據方法。而關於此種證據方法，刑事訴訟法僅第212條規定賦予法官或檢察官有實施勘驗權限，且依同法第42條之規定，勘驗應製作筆錄，記載實施之年、月、日及時間、處所並其他必要事項，並得製作圖畫或照片附於筆錄，但筆錄應令依同法命其在場之人簽名、蓋章或按指印。倘係法官或檢察官實施之勘驗，且依法製成勘驗筆錄者，該勘驗筆錄本身即取得證據能力（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5061號判決意旨參照）。本院勘驗告訴人乙○○所提供手機錄影檔案之勘驗筆錄，係本院於準備程序時當庭以電腦設備播放該檔案，經本院以感官知覺體驗其畫面內容，並經在庭之被告表示意見，依刑事訴訟法第42條規定而製作（見本院簡上字卷第34頁、第37頁），依上開說明，該勘驗筆錄當有證據能力。
　㈣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從事業務之人於業務上或通常業務過程所須製作之紀錄文書、證明文書，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2款定有明文。又醫師法第12條第1項規定：醫師執行業務時，應製作病歷，並簽名或蓋章及加註執行之年、月、日。因此，醫師執行醫療業務時，不論患者是因病尋求診療，或因特殊目的驗傷而就醫，醫師於診療過程中，應依醫師法之規定，製作病歷，此一病歷之製作，均屬醫師於醫療業務過程中所須製作之紀錄文書，而且每一醫療行為均屬可分，因其接續之看診行為而構成醫療業務行為，其中縱有因訴訟目的，例如被毆傷而尋求醫師之治療，對醫師而言，仍屬其醫療業務行為之一部分，仍應依法製作病歷，則該病歷仍屬業務上所製作之紀錄文書，與通常之醫療行為所製作之病歷無殊，屬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2款所稱從事業務之人於業務上所須製作之紀錄文書，而診斷證明書係依病歷所轉錄之證明文書，自仍屬本條款所定證明文書（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863號判決意旨參照）。卷內告訴人之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診字第0000000號傷害診斷證明書，為診治醫師依醫師法之規定製作病歷後，轉錄自病歷之證明文書，依上開說明，屬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2款規定之文書，而有證據能力。
　㈤至其餘卷內事證，本院並未援引作為認定被告所涉犯罪事實之依據，自無須審究其證據能力，併此指明。
二、事實認定
　　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傷害犯行，辯稱：告訴人對我提出的指控有許多不實，我主張正當防衛，我承認有與告訴人發生肢體衝突，但主張不構成傷害罪，我確實有推他一下，但是很輕，我沒有造成告訴人傷害，也沒有傷害他的意圖；因為告訴人衝出來毆打我，我有還手，到後面演變成互毆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事實欄所載之時間、地點，因噪音問題與告訴人發生口角，進而發生肢體衝突等情，業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自承在卷（見本院簡上字卷第94頁），並據證人乙○○、甲○○於本院審理中均證述明確（見本院簡上字卷第207頁至第217頁），且有上開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稽（見本院簡上字卷第34頁、第37頁），先予認定。
　㈡而依上開診斷證明書之記載，告訴人係於111年12月7日凌晨0時41分許前往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急診，經診斷受有左前額挫傷併輕微腦震盪、頸部多處挫傷紅腫、前胸壁多處擦挫傷紅腫、左側臉頰挫傷紅腫等傷害（見偵字卷第35頁）。其就醫時間與上述肢體衝突發生時間實屬密接，所診斷傷勢亦與告訴人所證述被告對其揮拳、與其拉扯之情形相符，衡情此等傷勢係因上述肢體衝突所造成，且因告訴人之身體非僅一處受傷，足認被告與告訴人發生肢體衝突之具體情節應為「被告徒手揮拳毆打告訴人、與告訴人發生拉扯」，此部分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應予補充。再參以被告於本院審理中稱：到後面演變成互毆等語（見本院簡上字卷第221頁），顯見被告上開行為確具傷害之犯意。被告主張其未造成告訴人傷害、不具傷害意圖等，均為無理由。
　㈢被告另主張其行為屬正當防衛，不構成傷害罪。然除被告之供述以外，卷內現存之其他事證均無法證明上述肢體衝突係告訴人先行動手，自難僅以被告之片面主張，逕認被告於為上開傷害行為時，確面臨現在不法之侵害，當與刑法第23條前段規定不符。再者，縱認告訴人於上述肢體衝突過程中曾出手造成被告受傷，被告既已自承其與告訴人互毆（見本院簡上字卷第221頁），仍難認合於正當防衛之要件，自無從據以阻卻違法。是被告此部分主張，亦無法憑採。
　㈣綜上所述，被告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及駁回上訴之說明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被告先後徒手揮拳毆打告訴人、與告訴人發生拉扯之行為，係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地點所實施，各行為獨立性極為薄弱，主觀上亦係出於單一傷害犯意，依一般社會觀念，應視為數個舉動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為當，故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而被告除徒手揮拳毆打告訴人以外，另與告訴人發生拉扯，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即有所遺漏，惟此本院認定之事實與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部分間，如前所說明，具接續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效力所及，本院自得併予審究。
　㈡原審認定之事實與本院上所認定者雖略有不同，然均認被告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前述瑕疵於判決本旨自不生影響，本院即無撤銷改判之必要。而原審審酌被告與告訴人本為上下樓鄰居，原應相互敦親和睦，僅因噪音問題，不思理性溝通解決，竟徒手傷害告訴人致其受有上述傷勢，足認被告法治觀念淡薄，且缺乏尊重他人身體之觀念，所為實非可取，惟參其坦承犯行，雖未與告訴人等成立和解或調解，然衡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與告訴人之關係、告訴人所受之傷勢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2月，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為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為刑之量定，其刑度係在法定範圍內量處，所量處之刑與犯罪情節亦屬相當，並無顯屬濫用裁量權之情形，應予維持。從而，被告以上開辯詞否認犯罪，並據以提起上訴，如前所述，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雅譽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許振榕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刑事第二十庭審判長法　官　林蕙芳
　　　　　　　　　　　　　　　　　　法　官　張羿正
　　　　　　　　　　　　　　　　　　法　官　陳布衣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莊季慈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189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黃政遠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傷害案件，不服本院民國113年2月19日所為
112年度壢簡字第2383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
刑案號：112年度偵字第13316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
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丙○○與乙○○為樓上、樓下之鄰居關係，於民國111年12月6日晚間
10時30分許，在桃園市○○區○○路0段000巷0號4樓之1乙○○住處門
口，丙○○因噪音問題與乙○○發生口角，基於傷害之犯意，徒手揮
拳毆打乙○○、與乙○○發生拉扯，造成乙○○受有左前額挫傷併輕微
腦震盪、頸部多處挫傷紅腫、前胸壁多處擦挫傷紅腫、左側臉頰
挫傷紅腫等傷害。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被告以書狀主張本案「訴訟過程中所有不利於被告之證物及
    供詞，皆不具法律效力」（見本院簡上字卷第49頁），似為
    爭執本案全部事證證據能力之意。惟查：
　㈠被告之自白，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
    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據，
    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定有明文。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
    審理中之供述，係被告在本院所為之陳述，且被告並未提出
    任何此等供述係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
    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方法之具體情事，而卷內亦無事證足認
    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供述非出於自由意志。是依
    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規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
    中之供述，應有證據能力。
　㈡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
    外，不得作為證據；證人依法應具結而未具結者，其證言不
    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8條之3各定有
    明文。證人乙○○、甲○○於本院審理中之證述，均為被告以外
    之人於「審判中」所為之言詞陳述，且證人乙○○業經具結，
    證人甲○○因未滿16歲，依刑事訴訟法第186條第1項第1款規
    定不得具結。故依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58條之3反面解釋
    ，證人乙○○、甲○○於本院審理中之證述，自有證據能力。
　㈢勘驗，係指實施勘驗者透過一般人之感官知覺親自體驗勘驗
    標的，就其體察結果所得之認知，成為證據資料，藉以作為
    待證事實判斷基礎之證據方法。而關於此種證據方法，刑事
    訴訟法僅第212條規定賦予法官或檢察官有實施勘驗權限，
    且依同法第42條之規定，勘驗應製作筆錄，記載實施之年、
    月、日及時間、處所並其他必要事項，並得製作圖畫或照片
    附於筆錄，但筆錄應令依同法命其在場之人簽名、蓋章或按
    指印。倘係法官或檢察官實施之勘驗，且依法製成勘驗筆錄
    者，該勘驗筆錄本身即取得證據能力（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
    字第5061號判決意旨參照）。本院勘驗告訴人乙○○所提供手
    機錄影檔案之勘驗筆錄，係本院於準備程序時當庭以電腦設
    備播放該檔案，經本院以感官知覺體驗其畫面內容，並經在
    庭之被告表示意見，依刑事訴訟法第42條規定而製作（見本
    院簡上字卷第34頁、第37頁），依上開說明，該勘驗筆錄當
    有證據能力。
　㈣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從事業務之人於業務上或通常業務
    過程所須製作之紀錄文書、證明文書，得為證據，刑事訴訟
    法第159條之4第2款定有明文。又醫師法第12條第1項規定：
    醫師執行業務時，應製作病歷，並簽名或蓋章及加註執行之
    年、月、日。因此，醫師執行醫療業務時，不論患者是因病
    尋求診療，或因特殊目的驗傷而就醫，醫師於診療過程中，
    應依醫師法之規定，製作病歷，此一病歷之製作，均屬醫師
    於醫療業務過程中所須製作之紀錄文書，而且每一醫療行為
    均屬可分，因其接續之看診行為而構成醫療業務行為，其中
    縱有因訴訟目的，例如被毆傷而尋求醫師之治療，對醫師而
    言，仍屬其醫療業務行為之一部分，仍應依法製作病歷，則
    該病歷仍屬業務上所製作之紀錄文書，與通常之醫療行為所
    製作之病歷無殊，屬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2款所稱從事
    業務之人於業務上所須製作之紀錄文書，而診斷證明書係依
    病歷所轉錄之證明文書，自仍屬本條款所定證明文書（最高
    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863號判決意旨參照）。卷內告訴人
    之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診字第0000000號傷害診斷證明書，
    為診治醫師依醫師法之規定製作病歷後，轉錄自病歷之證明
    文書，依上開說明，屬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2款規定之
    文書，而有證據能力。
　㈤至其餘卷內事證，本院並未援引作為認定被告所涉犯罪事實
    之依據，自無須審究其證據能力，併此指明。
二、事實認定
　　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傷害犯行，辯稱：告訴人對我提出的
    指控有許多不實，我主張正當防衛，我承認有與告訴人發生
    肢體衝突，但主張不構成傷害罪，我確實有推他一下，但是
    很輕，我沒有造成告訴人傷害，也沒有傷害他的意圖；因為
    告訴人衝出來毆打我，我有還手，到後面演變成互毆等語。
    經查：
　㈠被告於事實欄所載之時間、地點，因噪音問題與告訴人發生
    口角，進而發生肢體衝突等情，業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
    自承在卷（見本院簡上字卷第94頁），並據證人乙○○、甲○○
    於本院審理中均證述明確（見本院簡上字卷第207頁至第217
    頁），且有上開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稽（見本院簡上字卷第
    34頁、第37頁），先予認定。
　㈡而依上開診斷證明書之記載，告訴人係於111年12月7日凌晨0
    時41分許前往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急診，經診斷受有左前額
    挫傷併輕微腦震盪、頸部多處挫傷紅腫、前胸壁多處擦挫傷
    紅腫、左側臉頰挫傷紅腫等傷害（見偵字卷第35頁）。其就
    醫時間與上述肢體衝突發生時間實屬密接，所診斷傷勢亦與
    告訴人所證述被告對其揮拳、與其拉扯之情形相符，衡情此
    等傷勢係因上述肢體衝突所造成，且因告訴人之身體非僅一
    處受傷，足認被告與告訴人發生肢體衝突之具體情節應為「
    被告徒手揮拳毆打告訴人、與告訴人發生拉扯」，此部分聲
    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應予補充。再參以被告於本院審理中稱
    ：到後面演變成互毆等語（見本院簡上字卷第221頁），顯
    見被告上開行為確具傷害之犯意。被告主張其未造成告訴人
    傷害、不具傷害意圖等，均為無理由。
　㈢被告另主張其行為屬正當防衛，不構成傷害罪。然除被告之
    供述以外，卷內現存之其他事證均無法證明上述肢體衝突係
    告訴人先行動手，自難僅以被告之片面主張，逕認被告於為
    上開傷害行為時，確面臨現在不法之侵害，當與刑法第23條
    前段規定不符。再者，縱認告訴人於上述肢體衝突過程中曾
    出手造成被告受傷，被告既已自承其與告訴人互毆（見本院
    簡上字卷第221頁），仍難認合於正當防衛之要件，自無從
    據以阻卻違法。是被告此部分主張，亦無法憑採。
　㈣綜上所述，被告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及駁回上訴之說明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被告先後徒手
    揮拳毆打告訴人、與告訴人發生拉扯之行為，係於密切接近
    之時間、地點所實施，各行為獨立性極為薄弱，主觀上亦係
    出於單一傷害犯意，依一般社會觀念，應視為數個舉動接續
    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為當，故應論以接續犯之
    一罪。而被告除徒手揮拳毆打告訴人以外，另與告訴人發生
    拉扯，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即有所遺漏，惟此本院認定之
    事實與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部分間，如前所說明，具
    接續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效力所及，
    本院自得併予審究。
　㈡原審認定之事實與本院上所認定者雖略有不同，然均認被告
    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前述瑕疵於判決本旨自不生
    影響，本院即無撤銷改判之必要。而原審審酌被告與告訴人
    本為上下樓鄰居，原應相互敦親和睦，僅因噪音問題，不思
    理性溝通解決，竟徒手傷害告訴人致其受有上述傷勢，足認
    被告法治觀念淡薄，且缺乏尊重他人身體之觀念，所為實非
    可取，惟參其坦承犯行，雖未與告訴人等成立和解或調解，
    然衡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
    與告訴人之關係、告訴人所受之傷勢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
    徒刑2月，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為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
    1日，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
    情狀而為刑之量定，其刑度係在法定範圍內量處，所量處之
    刑與犯罪情節亦屬相當，並無顯屬濫用裁量權之情形，應予
    維持。從而，被告以上開辯詞否認犯罪，並據以提起上訴，
    如前所述，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雅譽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許振榕到庭執
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刑事第二十庭審判長法　官　林蕙芳
　　　　　　　　　　　　　　　　　　法　官　張羿正
　　　　　　　　　　　　　　　　　　法　官　陳布衣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莊季慈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
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189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黃政遠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傷害案件，不服本院民國113年2月19日所為112年度壢簡字第2383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112年度偵字第13316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丙○○與乙○○為樓上、樓下之鄰居關係，於民國111年12月6日晚間10時30分許，在桃園市○○區○○路0段000巷0號4樓之1乙○○住處門口，丙○○因噪音問題與乙○○發生口角，基於傷害之犯意，徒手揮拳毆打乙○○、與乙○○發生拉扯，造成乙○○受有左前額挫傷併輕微腦震盪、頸部多處挫傷紅腫、前胸壁多處擦挫傷紅腫、左側臉頰挫傷紅腫等傷害。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被告以書狀主張本案「訴訟過程中所有不利於被告之證物及供詞，皆不具法律效力」（見本院簡上字卷第49頁），似為爭執本案全部事證證據能力之意。惟查：
　㈠被告之自白，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定有明文。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供述，係被告在本院所為之陳述，且被告並未提出任何此等供述係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方法之具體情事，而卷內亦無事證足認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供述非出於自由意志。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規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供述，應有證據能力。
　㈡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證人依法應具結而未具結者，其證言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8條之3各定有明文。證人乙○○、甲○○於本院審理中之證述，均為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中」所為之言詞陳述，且證人乙○○業經具結，證人甲○○因未滿16歲，依刑事訴訟法第186條第1項第1款規定不得具結。故依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58條之3反面解釋，證人乙○○、甲○○於本院審理中之證述，自有證據能力。
　㈢勘驗，係指實施勘驗者透過一般人之感官知覺親自體驗勘驗標的，就其體察結果所得之認知，成為證據資料，藉以作為待證事實判斷基礎之證據方法。而關於此種證據方法，刑事訴訟法僅第212條規定賦予法官或檢察官有實施勘驗權限，且依同法第42條之規定，勘驗應製作筆錄，記載實施之年、月、日及時間、處所並其他必要事項，並得製作圖畫或照片附於筆錄，但筆錄應令依同法命其在場之人簽名、蓋章或按指印。倘係法官或檢察官實施之勘驗，且依法製成勘驗筆錄者，該勘驗筆錄本身即取得證據能力（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5061號判決意旨參照）。本院勘驗告訴人乙○○所提供手機錄影檔案之勘驗筆錄，係本院於準備程序時當庭以電腦設備播放該檔案，經本院以感官知覺體驗其畫面內容，並經在庭之被告表示意見，依刑事訴訟法第42條規定而製作（見本院簡上字卷第34頁、第37頁），依上開說明，該勘驗筆錄當有證據能力。
　㈣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從事業務之人於業務上或通常業務過程所須製作之紀錄文書、證明文書，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2款定有明文。又醫師法第12條第1項規定：醫師執行業務時，應製作病歷，並簽名或蓋章及加註執行之年、月、日。因此，醫師執行醫療業務時，不論患者是因病尋求診療，或因特殊目的驗傷而就醫，醫師於診療過程中，應依醫師法之規定，製作病歷，此一病歷之製作，均屬醫師於醫療業務過程中所須製作之紀錄文書，而且每一醫療行為均屬可分，因其接續之看診行為而構成醫療業務行為，其中縱有因訴訟目的，例如被毆傷而尋求醫師之治療，對醫師而言，仍屬其醫療業務行為之一部分，仍應依法製作病歷，則該病歷仍屬業務上所製作之紀錄文書，與通常之醫療行為所製作之病歷無殊，屬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2款所稱從事業務之人於業務上所須製作之紀錄文書，而診斷證明書係依病歷所轉錄之證明文書，自仍屬本條款所定證明文書（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863號判決意旨參照）。卷內告訴人之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診字第0000000號傷害診斷證明書，為診治醫師依醫師法之規定製作病歷後，轉錄自病歷之證明文書，依上開說明，屬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2款規定之文書，而有證據能力。
　㈤至其餘卷內事證，本院並未援引作為認定被告所涉犯罪事實之依據，自無須審究其證據能力，併此指明。
二、事實認定
　　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傷害犯行，辯稱：告訴人對我提出的指控有許多不實，我主張正當防衛，我承認有與告訴人發生肢體衝突，但主張不構成傷害罪，我確實有推他一下，但是很輕，我沒有造成告訴人傷害，也沒有傷害他的意圖；因為告訴人衝出來毆打我，我有還手，到後面演變成互毆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事實欄所載之時間、地點，因噪音問題與告訴人發生口角，進而發生肢體衝突等情，業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自承在卷（見本院簡上字卷第94頁），並據證人乙○○、甲○○於本院審理中均證述明確（見本院簡上字卷第207頁至第217頁），且有上開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稽（見本院簡上字卷第34頁、第37頁），先予認定。
　㈡而依上開診斷證明書之記載，告訴人係於111年12月7日凌晨0時41分許前往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急診，經診斷受有左前額挫傷併輕微腦震盪、頸部多處挫傷紅腫、前胸壁多處擦挫傷紅腫、左側臉頰挫傷紅腫等傷害（見偵字卷第35頁）。其就醫時間與上述肢體衝突發生時間實屬密接，所診斷傷勢亦與告訴人所證述被告對其揮拳、與其拉扯之情形相符，衡情此等傷勢係因上述肢體衝突所造成，且因告訴人之身體非僅一處受傷，足認被告與告訴人發生肢體衝突之具體情節應為「被告徒手揮拳毆打告訴人、與告訴人發生拉扯」，此部分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應予補充。再參以被告於本院審理中稱：到後面演變成互毆等語（見本院簡上字卷第221頁），顯見被告上開行為確具傷害之犯意。被告主張其未造成告訴人傷害、不具傷害意圖等，均為無理由。
　㈢被告另主張其行為屬正當防衛，不構成傷害罪。然除被告之供述以外，卷內現存之其他事證均無法證明上述肢體衝突係告訴人先行動手，自難僅以被告之片面主張，逕認被告於為上開傷害行為時，確面臨現在不法之侵害，當與刑法第23條前段規定不符。再者，縱認告訴人於上述肢體衝突過程中曾出手造成被告受傷，被告既已自承其與告訴人互毆（見本院簡上字卷第221頁），仍難認合於正當防衛之要件，自無從據以阻卻違法。是被告此部分主張，亦無法憑採。
　㈣綜上所述，被告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及駁回上訴之說明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被告先後徒手揮拳毆打告訴人、與告訴人發生拉扯之行為，係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地點所實施，各行為獨立性極為薄弱，主觀上亦係出於單一傷害犯意，依一般社會觀念，應視為數個舉動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為當，故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而被告除徒手揮拳毆打告訴人以外，另與告訴人發生拉扯，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即有所遺漏，惟此本院認定之事實與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部分間，如前所說明，具接續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效力所及，本院自得併予審究。
　㈡原審認定之事實與本院上所認定者雖略有不同，然均認被告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前述瑕疵於判決本旨自不生影響，本院即無撤銷改判之必要。而原審審酌被告與告訴人本為上下樓鄰居，原應相互敦親和睦，僅因噪音問題，不思理性溝通解決，竟徒手傷害告訴人致其受有上述傷勢，足認被告法治觀念淡薄，且缺乏尊重他人身體之觀念，所為實非可取，惟參其坦承犯行，雖未與告訴人等成立和解或調解，然衡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與告訴人之關係、告訴人所受之傷勢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2月，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為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為刑之量定，其刑度係在法定範圍內量處，所量處之刑與犯罪情節亦屬相當，並無顯屬濫用裁量權之情形，應予維持。從而，被告以上開辯詞否認犯罪，並據以提起上訴，如前所述，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雅譽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許振榕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刑事第二十庭審判長法　官　林蕙芳
　　　　　　　　　　　　　　　　　　法　官　張羿正
　　　　　　　　　　　　　　　　　　法　官　陳布衣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莊季慈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